
龙岗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龙岗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工作，根据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市府令第 290 号，以下简称《办

法》）、《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深府〔2012〕1 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

的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 号，以下简称《暂行措施》）、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的意见（“1+6”文件）》、《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新实施办法》

（深龙府规〔2017〕2 号）、《龙岗区产业发展空间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拆除重建及增加生产经营性建筑

面积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 

 

 

第二章 更新计划 

第三条 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计划申报应符合《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除按照《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定计划申

报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计划申报指引》）规定提交更新

计划申报材料外，综合整治类城市更新申报计划还需提交建

筑物现状功能一览表及拟改造模式的分区图。 

第四条 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计划申报范围应符合《计划

申报指引》等相关规定。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除因



技术误差或落实上层次规划公共利益用地外，应位于《龙岗

区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拆除重建空间范围内；综合整

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不受拆除重建和保留区空间范围的

限制。 

第五条 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时

间原则上应不少于 15 年。因规划统筹和公共利益需要，旧工

业区中部分建成时间未满 15 年的建筑物，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的，可纳入城市更新单元拆除范围进行统筹改造： 

（一）建成时间未满 15 年的建筑物占地面积之和原则

上不得大于 6000 平方米，且不超过更新单元拆除范围用地

面积的三分之一。宗地内全部建筑物建成时间未满 15 年的，

其占地面积为该宗地面积；宗地内部分建筑物建成时间未满

15 年的，按其建筑面积占宗地内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折算其占

地面积。 

（二）城市更新单元公共利益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小于拆

除范围用地面积的 40%，或者该城市更新单元涉及法定规划

要求落实不小于 6500 平方米独立占地的公共服务设施及落

实政府急需建设的轨道交通、次干道及以上道路、河道整治

等基础设施。 

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地上建筑物建成时间不

少于 10 年。同一宗地上建成时间未满 10 年的建筑物,因规划

统筹确需纳入综合整治范围的，其占地面积之和不超过该宗

地面积的二分之一。 

第六条 申报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的城市更新单元，拆除



范围内权属清晰的合法土地面积占拆除范围用地面积的比

例应当不低于 60%。 

申报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的城市更新单元，拆除范围内

权属清晰的合法土地面积占拆除范围用地面积的比例不低

于 50%。  

 

第三章 更新规划 

第七条 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单元在符合《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深标》）的前提下，通

过加建扩建、功能改变、局部拆建方式增加生产经营性建筑

面积： 

（一）属于在原有建筑结构主体上进行加建的，加建的

规模不得导致对原有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产生影响;  

（二）属于空地扩建的，扩建范围内新批准的容积率不

超过综合整治范围内现状合法容积率的两倍; 

（三）属于局部拆建的，拆除范围面积不超过综合整治

用地面积的 15%且不大于 5000 平方米，拆除范围内新批准

容积率按《深标》执行。 

第八条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升级改造为新型产业

用地功能的，按照《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

建规定》配建创新型产业用房。 

第九条 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单元配建的社区

级非独立占地公共设施应满足法定图则、相关专项规划和

《深标》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增配 50%且不小于 1000 平方



米的社区级公共配套用房，增配的配套用房优先用于配建不

少于 65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第十条 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按《深圳市

城市更新历史用地处置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历史用地处置

暂行规定》）应在申报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之前或者申报的同

时，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向城市更新主管部门申

请进行历史用地处置。但在《历史用地处置暂行规定》实施

前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已批准的，继受单位可以在项目实施主

体提出建设用地申请前向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单独申请。政府

将处置土地的 80%交由继受单位进行城市更新，其余 20%纳

入政府土地储备。 

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批准后，符合处

置条件的历史用地按照《暂行措施》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用

地处置。 

 

第四章 产业规划与招商运营 

第十一条 坚持产业优先原则，按照全区产业规划，提升

项目产业定位，加强项目产业把关，使项目实现产业全过程

引领。对于位于重点区域的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除要符

合全区产业规划外，还要符合重点区域的产业规划。 

拆除重建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申报主体应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城市更新单元产业规划研究报告，报

产业主管部门审查。 

综合整治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申报主体应编制综



合整治产业规划方案报产业主管部门审查。综合整治方案主

要包括现状情况、产业研究、规划方案、改造方案、产业定

位、产业功能布局等内容；属对外招商的项目，还应包括项

目招商运营方案。 

产业主管部门根据片区产业发展定位、产业用房需求等

情况核查项目产业发展规划，核定项目的产业定位、产业功

能布局、招商运营、重点企业引进等内容。 

第十二条 引导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引进符合《深圳

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的重点产业项目，主

要包括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大型企业 （含大型国有企

业、大型跨国公司、大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

业等重点产业项目。申报主体应做好与重点企业协调沟通，

并协助区产业部门做好重点企业信息采集、更新、对接洽谈

等工作，确保企业的引进。 

第十三条 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应当在申

请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前，与产业主管部门签订产业监管协议。 

第十四条 项目开发运营主体应成立或委托专业的招商

运营团队，提前介入、提前招商，与意向企业签订前期框架

协议等；区产业部门负责招商运营的指导工作。 

第十五条 产业部门对项目产业规划落地工作进行引导、

协调与监督，确保产业规划确定的产业导向及目标落实。区

产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管创新型产业用房的回购、

接受和使用，负责对拟入驻企业进行评估监管，确保规划空

间功能和产业规划目标的实现。对于不符合产业要求的，责



令整改。 

第十六条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升级改造为新型产

业用地功能的，按照《龙岗区落实<深圳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

规定>实施细则》进行管理。 

 

第五章 政策扶持 

第十七条 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应符合深圳市工业区块

线及上层次规划要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优先推进： 

（一）更新方向为 M0 的产业升级项目应引进符合我区

发展导向产业或列入年度市、区两级重大项目计划内的重大

产业项目； 

（二）更新方向为工业用地（M1）的产业升级项目或综

合整治类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 

（三）符合《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转型资金支

持招商引资工作实施细则》重点引进产业项目标准的产业升

级项目； 

（四）市属、区属国有企业控股的城市更新项目。 

第十八条 产业升级类的城市更新权利主体单一的，可同

步申请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工作。 

第十九条 拆除重建类的新型产业用地位于城市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规划的地铁线路站点 500 米范围内或属市重大产

业项目时，地块容积率按 6.0 取值。位于深圳市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市副中心及组团中心时，地块容积率按 5.0 取值。

新型产业用地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时，应符合水源保



护的要求，地块容积率取值经专题研究确定。 

第二十条 对能引进上市公司或总部企业且承诺企业注

册地在龙岗区的产业升级类城市更新项目，按照相关政策规

定给予优先扶持奖励。 

第二十一条 国有已批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物流用地、

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升级改造为工业用途或

者市政府鼓励发展产业限定自用的，按公告基准地价标准的

10%计收地价。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规定由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和产业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规定未规定的其他城市更新事项，按

照《办法》、《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